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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，西藏、宁

夏、青海省（区）国家税务局： 

为鼓励和引导民间个人投资，全面落实国务院第 83 次常务会议决

定精神，税务总局决定围绕 5 个方面，采取 10 项有效措施，切实

做好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。现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 

1.做好组织领导工作。实施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，

是国务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，对进一步促

进投资、鼓励创业具有重要作用。各级税务机关要深刻领会国务

院决定精神，周密部署、统筹安排、明确岗位职责、确保政策落

实到位。 

二、做好宣传，加强政策培训和舆情应对 

2.全力做好政策宣传。各级税务机关充分利用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

网络、12366 纳税服务热线等载体，持续性开展相关宣传。结合

税收宣传月，通过在线访谈、新闻发布等方式，加大该政策的宣

传力度。 

3.加强政策业务培训。抓好税务干部的业务培训，使其熟练掌握

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内容和操作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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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强化舆情监测应对。要加强与媒体沟通，高度关注社会舆论焦

点，准确把握和引导宣传重点，避免因曲解或误读政策引发社会

不良反应，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。 

三、优化服务，简化业务受理流程 

5.提升纳税服务水平。要加强与纳税人沟通，热情服务，做好该

政策的辅导和解释工作，促进税收遵从。要充分考虑不同纳税人

的实际情况，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咨询、查询、受理、申报、反馈

等业务办理渠道，积极为纳税人提供方便。 

6.简化业务受理流程。对纳税人自行制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

期缴税计划和提交的备案资料，应及时受理。对违反规定拖延受

理纳税人分期缴税计划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追究有关税务人员责

任。 

四、健全管理，做好工作衔接和部门配合 

7.健全后续管理机制。主管税务机关要建立台账，对纳税人非货

币性资产投资涉及的资产、投资情况、评估价格、完税情况及后

续事宜进行登记，实行动态管理。 

8.做好系统内部配合。纳税资料受理、评估、纳税服务、后续管

理等税务系统内部各工作环节要相互衔接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确保该政策落实到位。 

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相关主管税务机关之间要加强信息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95


